
解釋憲法聲請書

聲 請 人 ：保力達股份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：呂百倉

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及第 8 條 第 1 

項 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

請求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 3年度訴字第168號 判 決 、 

最高行政法院10 4年度判字第6 8號判決（附件一）所適用之法律、 

法規命令聲請解釋：

一 、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並因而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5 

條保障之財產權、平等權及其工作權内涵之職業執行自由

本案環保署對業者課徵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之授權母 

法為廢棄物清理法，其相關規定如下：

(一)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

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 

一之一般廢棄物，致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，由該物品或其 

包裝、容器之製造、輸入或原料之製造、輸入業者負責回收、 

清 除 、處 理 ，並由販賣業者負責回收、清除工作。

一 、不易清除、處 理 。



二 、 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。

三 、 含有害物質之成分。

四 、 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。

前項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及其應負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責任之 

業者範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(二)廢棄物清理法第1 6 條

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應負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責任之業者（以 

下簡稱責任業者） ，應向主管機關辦理登記；製造業應按當 

期 營 業 量 ，輸入業應按向海關申報進口量，於每期營業稅申 

報繳納後十五曰内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費率，繳納回收 

清除處理費，作為資源回收管理基金，並應委託金融機構收 

支 保 管 ；其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前項輸入業於向海關申報進口量時，應同時申報容器材質及 

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物品或容器規格等資料。

製造或輸入之物品或其包裝、容 器 ，不在國内廢棄或使用後 

不產生廢棄物之責任業者，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扣抵營業 

量 、進 口 量 或 辦 理 退 #。

第一項責任業者辦理登記、申 報 、繳費方式、流 程 、期 限 、 

扣 抵 、退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 

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。

第一項之費率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 

員會依材質、容 積 、重 量 、對環境之影響、再利用價值、回 

收清除處理成本、回收清除處理率、稽徵成本、基金財務狀 

況 、回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，並送中央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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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核定公告；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，由中央主 

管機關定之。

(三)廢棄物清理法第1 7 條

前條第一項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，應使用於下列用途：

一 、 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。

二 、 補助獎勵回收系統、再生利用。

三 、 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。

四 、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選委託之公正稽核認證團體，其執行 

稽核認證費用。

五 、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，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關 

之 用 途 。

(四）廢棄物清理法第 1 8 條

責任業者及回收、處 理 業 ，得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申請前條 

第一款之回收清除處理補貼，經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審核符合 

第一項設施標準及第二項作業辦法之規定後，予以補貼。 

前項回收清除處理補貼之申請、審核管理辦法，由中央主管 

機關定之。

二 、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下列法規命令有違憲並因而侵害聲請 

人憲法第15條保障之財產權、平等權及其工作權内涵之職 

業執行自由：

(一 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第 2 項授權制定之「應由製 

造 、輸入業者負責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之物品或其容 

器 ，及應負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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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第 2 項授權制定之「應由製 

造 、輸入業者負責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之物品或其容器，及 

應負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」於 9 3年 1 2月 31 

日環署廢字第0930097607號修正公告：「公 告 事 項 :一 、 

原公告表二之四容器定義增加規定：『二 、容器包括容器 

商品之蓋子、提 把 、座 、喷 頭 、壓 嘴 、標籤及其他附件， 

使用後併容器廢棄者（標籤及其他附件之主要材質不限一 

之 1 至 7』……」該公告明白指出應由責任業者負責回收、 

清 除 、處理之物品容器物包括容器瓶身及其附件，使用後 

併容器廢棄者，均 屬 之 。

(二 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5 項授權制定之「物品及 

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」

本案課徵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所依據之法規命令係 

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 6 條 第 5 項之授權所制定之 

「物品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」。環保署於9 6年 4 月 

1 4 曰環署基字第0960027780號 公 告 「容器回收清除處理 

費費率」及 9 6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公 

告 （自 9 7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） ，明 定 「容器瓶身以外之 

附件使用 P V C材 質 者 ，費率加重 100 %，再乘以容器與附 

件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計算方式。 I ，上開費率之修訂歷 

程可參考下表：

項次 公告 容器附件相關計費規定 備註

1

9 3 年 1 2 月 3 1 日環署 

廢 字第  0930097607C 

號公告「物品及容器回 

收清 除處理 費費率 」

1 . 容器附件不論其材 

質為何，均依瓶身材 

質之回收費費率作 

為 繳 費 之 依 據 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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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自 9 4年 1 月 1 日起實

施）

PET瓶身之所有附件 

均 依 P E T之回收費 

費率作為繳費費率。

2 .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  

件 使 用 P V C 材質  

者 ，費率加重 3 0 %， 

再乘以容器與附件  

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 

計算方式。

2

9 5年 6 月 2 9 日環署基 

字 第 0950051650號公 

告 「容器回收清除處理 

費費率」（自 9 5年 7 月 

1 曰起實施）

1 .  容器附件不論其材  

質為何，均依瓶身材 

質之回收費費率作 

為 繳 費 之 依 攄 ，如 

PET瓶身之所有附件 

均 依 P E T之回收皇 

費率作為繳費費率。

2 . 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  

件 使 用 P V C 材質

維持前

次公告

規定内

容 。

者 ，費率加重 3 0 %，

再乘以容器與附件

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 

計算方式。

3

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 

字 第 0960044760號公 

告 「容器回收清除處理 

費費率」（自 9 7年 1 月

1 . 容器附件不論其材  

質為何，均依瓶身材 

質之回收費費率作 

為 繳 費 之 依 據 ，如

除加重 

費率幅 

度 ，由 

3 0 % 提



1 曰起實施） PET瓶身之所有附件 

均 依 P E T之回收費 

費率作為繳費費率。

2 .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 

件 使 用 P V C 材質 

者 ，費率加重100 %， 

再乘以容器與附件  

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 

計算方式。

高 至  

100%

外 ，其 

餘均維  

持前次 

公告規 

定 内  

容 。

1 0 1年 5 月 2 1 日環署 1 .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 移列容

基 字 第 1010042211號 件 ，應依瓶身材質之 器附件

修正公告「容器回收清 回收清除處理費費 相關計

除處理費費率」（自101 率 ，作為繳費之依 費規定

年 7 月 1 曰起實施） 據 。 至公告

2 . 容器瓶身以外之附 事項中

件 使 用 P V C 材質 規 範 ，

4 者 ，回收清除處理費 並維持

:丨率加重百分之一 前次公

百 ，再乘以瓶身與附 告規定

件之總重量。 内容及

酌修文

字 ，以

資 明

確 。

【表 1 :環保署公告容器附件計費規定之制（修)訂歷程】



按上開公告性質上係屬法規命令，而非行政程序法第 

9 2條第二項前段規定對人之一般處分。蓋上開公告所規制 

之 相 對 人 （責任業者）雖屬依一般性特徵可得特定之相對 

人 ，但具有反覆持續之效力，而其規制之事件並非特定具 

體 之個案，而是向將來不特定之事件通案地適用。故應屬 

法規命令。就此原因案件之確定終局判決也明確表示：「依 

據上開法規命令之文義、體系及目的以觀，只要容器附件 

使 用 P V C即應加重費率，並未區分附件所占總重量之比例 

多寡而異其處理，即毋庸為 P V C含量多少之認定。」依據 

以上說明，足證確定終局判決乃直接適用上開具法規命令 

性質之公告而作成結論。

貳 、疑義的經過

本案聲請人為「容器商品製造業者」 ，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
委託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1 年 1 2 月 2 6 曰查 

核聲請人9 7年 1 1月 至 101年 1 0 月之營業（進口）量相關帳籍憑 

證 ，發現聲請人製造用於補充營養之飲品保力達 B 玻璃容器螺旋 

鋁蓋内墊使用聚氯乙烯（下 稱 PVC) 材 質 ，卻未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

1 6條規定申報繳納玻璃容器（附件使用 PVC材質）之回收清除處 

理 費 ，乃 於 10 2年 7 月 2 5 日以環署基字第1020063956號 函 （下 

稱原處分）請原告於文到4 5 曰内補繳回收清除處理費計新臺幣3 

億 8 3 1萬 4, 0 7 0元 ，如逾期未完納，移送強制執行及告發處分， 

並處應繳納費用1 倍 至 2 倍 之 罰 鍰 。聲請人不服，經提起訴願遭 

驳 回 ，乃提起行政訴訟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 0 3年度訴字 

第 16 8號判決駁回。聲請人提起上訴後，最高行政法院1 0 4年度 

判字第 6 8號判決驳回確定。法院判決理由之重點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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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繳納乃是針對環境保護之特別公課，只要 

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之使用後產生「嚴重污染環境之虞」之 

廢 棄 物 ，性質上具有不易清除、處 理 、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 

分 、含有害物質之成分、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，即應回收、 

清 除 、處 理 ，並由責任業者負擔回收清除處理費。P V C材質 

對 環 境 之 危 害 巨 大 ，為減少責任業者使用該材質以保護環 

境 ，乃增加處理費率，以達責任業者減少使用及開發替代材 

質之目的。

二 、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授權所為 9 6 年 6 月 2 0 日環署基字第 

0960044760號 公 告 （自9 7年 1 月 1 日起實施）之規定：「容 

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材 質 者 ，費率加重100%，再乘以 

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計算方式。」故依據上開法 

規命令之文義、體系、及目的以觀，只要容器附件使用P V C即 

應加重費率，並未區分附件所占總重量之比例多寡而異其處 

理 ，即毋庸為 P V C含量多少之認定。

參 、涉及之憲法法條

本案聲請人針對上開法規對含有PVC材質之容器課徵不成比

例之高額回收清除處理費，請求大法官針對下列憲法疑義問題從

憲法高度作逐一審查：

一 、 國家對特定群體課徵特別公課，應遵守之容許性要件為何？ 

上開授權母法規定是否符合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要件？

二 、 國家對特定群體課徵特別公課，是否應受到如同租稅課徵一 

般 ，比較嚴格之法律保留原則之限制，或是可以適用較為低度 

之標準？上開授權母法之規定是否符合法規範密度之要求？

三 、 上開授權母法規定對於課徵特別公課之民主監督機制是否符

合民主原則？ •



四 、 上開法規命令是否逾越母法之授權？

五 、 上開法規命令在實質内容上是否符合負擔平等原則？

六 、 上開法規命令在實質内容上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？

本案並非是針對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上開法律或法規命令在法 

規之解釋及適用上是否違法而提出裁判違憲審查之聲請，而是針 

對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上開法律以及上開具法規命令性質之公 

告是否有違蕙侵害聲請人之基本權發生疑義，提出釋憲審查之聲 

請 ，故本案符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 

定人民聲請釋憲之程序要件。

肆 、聲請解釋憲法的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原因案件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廢棄物清理法第1 5 條 、第 

1 6條 、第 1 7條 及 第 1 8條違憲並因而侵害聲請人財產權、平等權 

及工作權保障内涵之職業執行自由。聲請人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 

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聲請釋憲，並就此提出具體理 

由如下：

(壹）廢棄物清理法第1 5條 、第 16條 、第 1 7條 及 第 1 8條已抵觸 

了法律保留原則，或至少違背授權明確性之原則：

一 、回收清除處理費之定性

依據本案原因事件承審法院之見解，對聲請人課徵之回收清 

除處理費係屬於國家為履行環境保護任務而開徵之特別公課。其 

理 由 略 謂 ：「經 查 ，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繳納乃是針對環境保護之 

特 別 公 課 ，只要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之使用後產生『嚴重污染環 

境之虞』之 廢 棄 物 ，性質上具有不易清除、處 理 、含長期不易腐 

化之成分、含有害物質之成分、具回收再利用之價值，即應回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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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 除 、處 理 ，並由責任業者負擔回收清除處理費。P V C材質對環 

境之危害巨大，為減少責任業者使用該材質以保護環境，乃增加 

處 理 費 率 ，以達責任業者減少使用及開發替代材質之目的。」

準 此 以 解 ，依據司法實務見解，回收清除處理費屬於兼具滿 

足達成行政任務財政需要與管制誘導目的之特別公課〇其理由如 

下 ：

首 先 ，課予責任業者負擔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義務，是為了滿 

足國家執行有關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之使用後產生「嚴重污染環 

境之虞」之廢棄物之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任務所需要之財政需求。 

易言之，其課徵特別公課首先是基於「肇因者負責」之精神而設。

其 次 ，透過額外加重費率之方式，則是促使責任業者減少使 

用及開發替代材質之管制誘導手段。

二 、廢棄物清理法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之容許性要件

(一 ）德國釋憲實務下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要件

我國特別公課之概念基本上係繼受自德國法制。在德國 

釋蕙實務上，課徵以財政收入為目的之特別公課必須遵守相 

當嚴格之容許性要件。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及學界見 

解 ，特別公課之課徵具有下述危害財政憲法及平等權之高度 

危險性1 :

1 、危害財政憲法秩序

按 德 國基本法將財政事項特設專章（第十章）予以規 

範 。因 此 關 於 稅 捐 事 項 的 立 法 、收 益 與 行 政 高 權

1 Vgl.Thiemann, Die Dogmatik der Sonderabgabe im Umbruch — Zur Legitimationsstruktur kollektiv 
begriindeter Abgabepflichten, A5R 138 (2013), S. 64 ff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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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steuerrecht1i che Gesetzgebungs-, Ertrags- und

Verwaltungshoheit)在聯邦與各邦間應如何劃分，均於基本 

法 第 105條 至 第 108條有明確之規範。若任由公部門任意在 

租稅之外課徵特別公課，將有造成基本法所設定之財政憲法 

秩序喪失其規範意義與功能之危險。

2 、 危及對預算審議及執行之民主監督

按國家在以租稅作為財政收入及支出之體系下，必須服 

膺預算法制民主之原則，特別是應遵守預算完整性原則，使 

國家整體財政收入與支出必須編定在一份完整的預算計晝 

中 ，俾利議會在審議時可以完整地予以洞察與檢視。聯邦憲 

法法院憂心的是，容許立法者大量利用特別公課對預算完整 

性原則造成之危害，蓋 「該原則的目標本在於：將國家整體 

財政資源與財政活動在政府提出的預算計晝以及國會審查議 

決的預算法律中呈現出來。蓋唯有如此國會才能定期地對所 

有受國家支配的財政資源以及課予人民的各種公課負擔，進 

行全面的洞察與監督，國家各種收入或支出亦因此得以完整 

地進行法定監督程序、計晝程序或審計程序。反 之 ，如果立 

法者在預算外建立某種財政收入支出的循環，即可能違反上 

述預算完整性原則。」此 外 ，由於後續基金的經營管理屬於 

行 政 事 務 ，議會也難以為持續有效之監督。

3 、 危及公課負擔之平等

由於負擔特別公課之義務人通常也是租稅債務人，其本 

身已承擔起國民均應負擔的租稅給付義務。若容許立法者任 

意另開徵特別公課，使其額外負擔特別公課之繳納義務，將 

造成其整體負擔之增加，並引發破壞公課負擔平等之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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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鑑於此，依據德國釋憲實務之一貫見解，在租稅國家 

原 則 下 ，以財政收入為目的之特別公課之開徵必須非常謹 

慎 ，亦 即 僅 屬 「特殊例外方可以容許」之財政工具。政府之 

財源原則上仍應來自租稅收入，不應容許立法者任意透過立 

法 裁 量 ，選擇針對特定群體課徵特別公課，以滿足一般國家 

公共任務或為促進一般公眾利益所需之財政需求2。為防止特 

別公課之濫用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從1980年 的 「職業教育特 

別捐」判 決 開 始 ，即嘗試透過一套嚴格之容許性要件，以防 

止特別公課之濫用。依據其一貫見解，凡是以財政收入為目 

的之特別公課，均必須嚴格遵守下列之容許性要件3 :

(1)追求或實現特定實質目的

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之特別公課，並不能僅以驀措財源 

以滿足財政需求作為特別公課正當化之基礎。特別公課必須 

是為了追求或實現特定實質目的而開徵。

( 2 ) 群體同質性(Gruppenhomogenit)

由課徵特別公課所要追求之實質目的以觀，負擔特別公 

課之群體必須具有與其他群體或一般公眾得以相區隔之同質 

性 。

( 3 ) 群體責任（Gruppenverantwortung)

所謂群體責任係指作為課徵對象之同質群體與課徵該 

公課所擬追求之特定實質目的之間，必須具有比其他群體或 

一般大眾更為緊密、特殊的事物關聯（Sachnahe) ，從而以 

課徵特別公課之方式，責由該群體承擔起達成該實質目的所

Vgl. BVerfGE 55, 274 (300 ff.); 67, 256 (275 f . ) ; BVerfGE 82, 159 (178).
Vgl. BVerfGE 55, 274 ff; BVerfGE 67, 256 (278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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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之財政責任，即具有充分正當性。例如因該群體行為導致 

某種危害環境之狀態而使得國家必須採取特殊措施以為處理 

時 ，則基於「肇因者原則」責由該群體承擔所需之財政責任， 

自具有充分正當性。反 之 ，例 如 ，在煤炭公課（Kohlepfennig) 

案 中 ，聯邦憲法法院認為確保德國煤炭業可以穩定供電係屬 

於一般公眾利益，故應以課徵租稅，而不是以特別公課方式， 

來籌措達成該項公共任務所需之財源4 。另在防火公課一案 

中 ，聯邦憲法法院則認為，有效防火亦屬於一般公眾利益， 

從而對於被課徵之群體而言，亦欠缺特別之事物關聯，故不 

符合群體責任之要件5。

( 4 ) 群體用益性(Gruppennlitzigkeit)

所謂群體用益性係指對於特定群體徵收特別公課所獲 

得 之 財 源 ，必須確係為該群體之共同利益而使用。在此並非 

要求個別公課義務人有直接受益，而是要求該公課收入必須 

使用在有利於義務人群體之事項。

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見解，為了避免特別公課濫用， 

上述容許性要件，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之特別公課均必須完 

全的適用。至於如果是以行為引導為目的（Lenkungszweck) 

之 特 別 公 課 ，由於目的並非在蓦措取得實現公共任務之財 

源 ，上述容許性要件是否可以全盤套用，其寬嚴之程度又如 

何 ，在釋憲實務上則有所爭議。就此聯邦憲法法院第一庭曾 

經對於誘導型特別公課要件提出比較寬鬆的之容許性要求。 

依 其 見 解 ，上 述 「群體責任」以 及 「群體用益性」兩項容許

BVerfGE 91, 186 (205 ff.).
柯格鐘，特別公課之概念及爭議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 163期 ，2008年 12月 ，頁 20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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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要 件 ，對於非以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之公課類型並非不可 

或 缺 之容許性要件。蓋在以行為誘導為主要目的之特別公 

課 ，因其並非專以取得實現公共任務所需之財源為主要目 

的 ，故對於群體責任之要件及群體用益性之要件作可以較為 

寬鬆之解釋6，易言之，課徵特別公課之財政收入，只要主要 

係為了被課徵群體的共同利益而使用即可，若在收入之使用 

上使其他群體或一般公眾分享利益者，亦非法所不許。不過 

聯邦憲法法院第二庭則認為，即使財政收入只是特別公課之 

次 要目的，亦必須滿足上述嚴格之容許性要件7。蓋只要國家 

運用租稅以外之特別財政收入手段，即必須提出特別之正當 

化 理 由 。這項見解後來也為第一庭所採納，不再堅持上述之 

區 別 ，改為一致適用上述嚴格之容許性要件，併此敘明8。

(二）我國釋憲實務下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要件

相對於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 

採取之嚴格審查，我國學理普遍批評大法官解釋對於課徵特 

別公課之容許性顯然過於寬鬆。這個趨勢係由大法官釋字第 

4 2 6 號解釋首開先河，其 略 謂 ：「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二 

項 規 定 ：「經濟及科學技術發展，應與環境及生態保護兼籌 

並顧」 ，係課國家以維護生活環境及自然生態之義務，防制 

空氣污染為上述義務中重要項目之一。空氣污染防制法之制 

定符合上開憲法意旨。依該法徵收之空氣污染防制費係本於 

污染者付費之原則，對具有造成空氣污染共同特性之污染 

源 ，徵收一定之費用，俾經由此種付費制度，達成行為制約

BVerfGE 57, 139 (167).
BVerfGE 67, 256(277).
BVerfGE 92, 91(118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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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功 能 ，減少空氣中污染之程度；並以徵收所得之金錢，在 

環保主管機關之下成立空氣污染防制基金，專供改善空氣品 

質 、維護國民健康之用途。此項防制費既係國家為一定政策 

目標之需要，對於有特定關係之國民所課徵之公法上負擔， 

並限定其課徵所得之用途，在學理上稱為特別公課，乃現代 

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。特別公課與稅捐不同，稅捐係以 

支應國家普通或特別施政支出為目的，以一般國民為對象， 

課稅構成要件須由法律明確規定，凡合乎要件者，一律由稅 

捐稽徵機關徵收，並以之歸入公庫，其支出則按通常預算程 

序 辦 理 。」

與德國釋憲實務比較，最明顯的就是大法官解釋將特別 

公課定位為現代工業先進國家常用之工具，而德國聯邦憲法 

法院則是將特別公課定位為財政蕙法中特殊例外之財政工 

具 。這個基本認識上不同，導致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對於特別 

公課之容許性要件作出相對上較為嚴格之控管。而我國大法 

官解釋所提出之標準則是賦予立法者有非常廣泛地選擇課徵 

特別公課之裁量權，對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審查可以說十 

分 寬 鬆 。實務上乃在此種寬鬆之容許性要件下，套用這套公 

式 ，享受起課徵特別公課在民主國與法治國低密度控管下之 

各 種 便 利 ，使得特別公課在我國環境公課中反倒反客為主而 

成為主流工具。

歸根究底，司法院大法官並未充分地認識到任意容許濫 

用特別公課對於財政憲法秩序及基本權保障所可能帶來之高 

度 危 機 。相 對 於 此 ，我國學界則是對此危機憂心重重，幾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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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異口同聲地呼籲大法官應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審查準 

則 ，對於立法者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要件作更為嚴格之審 

查與控管。

三 、廢棄物清理法課徵回收清除處理費容許性之違憲疑義

在參考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審查準則下，廢棄物清理法課徵 

回收清除處理費之相關法律規定是否符合課徵特別公課之容許性 

要 件 ，自有予以檢討之必要。如 前 所 述 ，依據實務見解，在現行 

實務上之回收清除處理費屬於兼具滿足達成行政任務之財政需要 

與管制誘導目的之特別公課。姑且不論法律授權之目的是否可以 

涵蓋這種管制誘導之目的，現行實務上之回收清除處理費確實兼 

具上述雙重目的。不過實務上針對不同類別之廢棄物分別規定不 

同 費 率 ，故此二種目的實際上究竟以何者為主，何 者 為 副 ，不能 

一 概 而 論 ，必須視其實際狀況而定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其基本上至 

少仍具有滿足財政需求之目的，故參照德國釋蕙實務，即必須通 

過上述四項嚴格之容許性要件之審查。

按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規 定 ：「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經食用 

或 使用後，足以產生下列性質之一之一般廢棄物，致有嚴重污染 

環境之虞者，由該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之製造、輸入或原料之製 

造 、輸入業者負責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…… 。」查其實質目的在針 

對有產生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廢棄物之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予以 

回 收 、清 除 、處 理 ，基於環境法上「肇因者原則」 ，對於因相關 

業者自己營利行為而導致有產生嚴重污染環境之虞之廢棄物之物 

品或其包裝、容 器 者 ，責由該群體承擔所需之財政責任。純粹從 

表 面 上 看 ，該規定抽象上似乎仍可以通過上述容許性要件之檢 

驗 。不過其實際上是否符合「群體責任」及 「群體用益性」要 件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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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有賴大法官依據職權予以調查及判斷。以下則提出其違反「群 

體責任」及 「群體用益性」要件之重大疑義。

查廢棄物清理法第1 7 條 規 定 ：「前條第一項之資源回收管 

理 基 金 ，應使用於下列用途：一 、支付回收清除處理補貼。二 、 

補助獎勵回收系統、再生利用。三 、執行機關代清理費用。四 、 

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選委託之公正稽核認證團體，其執行稽核認證 

費用。五 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，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 

關之用途。」另廢棄物清理法第1 8 條 規 定 ：「責任業者及回收、 

處 理 業 ，得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申請前條第一款之回收清除處理 

補 貼 ，經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審核符合第一項設施標準及第二項作 

業辦法之規定後，予以補貼。」 。其中第五項規定「經中央主管 

機 關同意，與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有關之用途」並 不 明 確 ，其涵 

蓋面甚廣，極容易造成在實際運用上有不合「群體責任」及 「群 

體用益性」要件之情形發生。而即使僅從該基金在107年度業務 

計晝及預算說明書以觀，其實際運用情形也確實有不完全符合「群 

體責任」及 「群體用益性」要件之情形。例 如 ：

1 、 從該基金在「107年度業務計晝及預算說明書」中參之一（二 ）

( 頁 2 - 3 ) ( 附件二） ，提及該基金運用較上年度大幅增加， 

是為了節能減碳，降低空氣污染排放，補助執行機關將資源回 

收車汰換為油電混合車所致。

2 、 該基金在 10 7年度業務計晝及預算說明書（頁 2 - 2 5 )記 載 「補 

助工程單位辦理橡膠瀝青鋪設相關工作等」 。

準 此 ，在上開第五項規定「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，與一般廢 

棄物資源回收有關之用途」之 規 範 下 ，極容易造成該特別公課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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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完 全 符 合 「群體責任」及 「群體用益性」要件下運用之高度危 

險 。也就是特別容易發生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所擔心的下列危險： 

原本應該以租稅作為財政支出工具之一般國家任務，假借特別公 

課 之 名 義 ，責由特定群體負擔，使其在租稅之外承擔不合事理之 

額 外 負 擔 。例如前述以節能減碳，降低空氣污染排放作為名義， 

補助各地方政府將資源回收車汰換為油電混合車。但各縣市之資 

源回收車毋寧正是為服務一般大眾利益而設置，節能減碳，降低 

空氣污染排放更是與責任業者之事物責任欠缺合理之關聯。而「補 

助工程單位辦理橡膠瀝青鋪設相關工作」更是如此。這均足以證 

明系爭特別公課實際上並未完全符合「群體責任」及 「群體用益 

性 」之容許性要件。

四 、階層化法律保留原則下對特別公課規範密度之要求

(一 ）歷來大法官解釋對課徵特別公課規範密度之審查

我國大法官解釋基本上採納「重要性理論」作為法律保 

留原則適用範圍及規範密度之判準，並依據此一理論建立起 

「層級化法律保留」體 系 。在 「層級化法律保留」體 系 下 ， 

法律保留原則適用範圍下之行政事務，在規範密度上仍可以 

區分成不同等級。由大法官解釋特別使用「租稅法律主義」 

這個特殊用語可知，有關租稅之課徵基本上屬於高度法律保 

留之範疇，有關納稅主體、納稅客體、稅 基 、稅率和租稅減 

免事項基本上均屬國會保留事項，必須以法律自行規定。

相 對 於 此 ，自大法官釋字第4 2 6 號 解 釋 起 ，對於課徵 

特別公課之規範密度，大法官一直採取相當低度、寬鬆之審 

查 。例 如 釋 字 第 4 2 6 號解釋略謂：「特別公課之性質雖與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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捐 有 異 ，惟特別公課既係對義務人課予繳納金錢之負擔，故 

其徵收目的、對 象 、用途應由法律予以規定，其由法律授權 

命令訂定者，如授權符合具體明確之標準，亦為憲法之所許。 

所謂授權須具體明確應就該授權法律整體所表現之關聯意義 

為 判 斷 ，而非拘泥於特定法條之文字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三九 

四號解釋理由書） 。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十條第一項：「各級 

主管機關應依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排放量，徵收 

空氣污染防制費用」 、第 二 項 ： 「前項污染源之類別及收費 

辦 法 ，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」 ，依此條文之規 

定 ，再參酌上開法律全部内容，其徵收目的、對 象 、場所及 

用途等項，尚難謂有欠具體明確。」

另 釋 字 第 5 9 3 號 略 謂 ： 「國家基於一定之公益目的， 

對特定人民課予繳納租稅以外之金錢義務，涉及人民受憲法 

第十五條保障之財產權，其課徵目的、對 象 、額度應以法律 

定 之 ，或以法律具體明確之授權，由主管機關於授權範圍内 

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。」其理由略謂：「國家對特定人民課 

徵金錢給付義務，應以法律明定課徵之目的、對象與額度， 

如以法律具體明確授權主管機關以命令為必要之規範，應就 

授權法律整體規定之關聯意義，綜合判斷立法機關之授權是 

否符合授權明確原則，及行政主管機關之命令是否逾越母法 

授權或與之牴觸。七十三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公路法 

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： 「公路主管機關，為公路養護、修 

建及安全管理所需經費，得徵收汽車燃料使用費；其徵收費 

率 ，不得超過燃料進口或出廠價格百分之五十」 ；同條第二 

項前段授權交通部會商財政部，訂定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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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辦法。同法第七十五條並規定汽車所有人不依規定繳納 

汽車燃料使用費者，公路主管機關應限期通知其繳納。是公 

路法已就汽車燃料使用費之徵收目的、對象及徵收費率之上 

限予以明定，並就徵收方式及徵收後之分配辦法，授權主管 

機 關 訂 定 。其授權之目的、範圍及具體内容均已明確規定， 

符合授權明確性原則。交通部依上開公路法相關規定之授 

權 ，於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正發布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 

及 分 配 辦 法 ，其第二條規定行駛公路或市區道路之各型汽 

車 ，除依同辦法第四條規定免徵者外，均應依法繳納汽車燃 

料 使 用 費 。同辦法第三條規定以汽油每公升新台幣二點五 

元 、柴油每公升新台幣一點五元之費率，依各型汽車之汽缸 

總 排氣量、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推算耗油量，再依附表費額 

由交通部或委託省（市 ）徵 收 。系爭辦法規定汽車所有人為 

徵 收 對 象 ，係在上開公路法第七十五條所定範圍内，故不生 

逾越公路法授權範圍之問題。至於徵收方式是否逾越公路法 

相關規定之授權，則須就公路法整體規定，綜合判斷授權開 

徵汽車燃料使用費之目的而定。依上開公路法第二十七條第 

一項規定，汽車燃料使用費之開徵係為支應公路養護、修 建 、 

安全管理之財政需要，而非以控制燃油使用量為其主要政策 

目 的 ，倘主管機關所採之計徵方式，係在法定費率範圍内， 

並足以相對反映公路使用量之多寡，自得綜合考量稽徵成 

本 、行 政 效 率 、運輸政策、道路工程計晝、環境保護或其他 

公路法授權所為維護之公益，作適當之政策判斷，不因公路 

法 使 用 「汽車燃料使用費」之 名 稱 ，並規定以燃油之價格定 

其 費 率 ，即得遽予論斷主管機關應以個別汽車使用燃油之實 

際 用 量 ，採隨油課徵方式徵收，方與授權意旨相符。系爭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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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按各型汽車之汽缸總排氣量、行駛里程及使用效率，推計 

其 耗 油 量 ，以反映用路程度多寡，雖不若以個別汽車實際耗 

油量計徵精確，惟乃主管機關考量稽徵成本與技術所作之選 

擇 ，尚未逾越公路法之授權意旨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法律 

保留原則並無違背 。」

(二)對釋憲實務規範密度要求之檢討

如 上 所 述 ，在立法實務及釋憲實務上，對於課徵特別公 

課採取相當低度之規範密度要求。與課徵租稅所需遵循之高 

度規範密度相比，兩者可以說是天差地別。對 於 租 稅 ，其課 

徵 對 象 、構成要件及稅率基本上均應由法律明定之，反之在 

課徵特別公課之立法，其課徵對象、構成要件及稅率則均可 

以授權主管機關定之。即使大法官強調母法授權應符合明確 

性 原 則 ，但是在授權明確性密度要求上也僅適用相當低度之 

「方針可循準則」 。以致於主管機關在課徵特別公課規定之 

形成上享有相當大的裁量空間。這種區別對待等於變相鼓勵 

主管機關採用特別公課作為其財政工具。這實際上也導致在 

環境公課之領域，特別公課反客為主，成為環保機關霉措財 

源及政策誘導之主要工具。

按對人民基本權之干預越嚴重，則法律保留及規範密度 

之要求即應相對地升高。從本案可以觀察得知，聲請人每年 

單 就 保 力 達 B 液玻璃容器即必須繳納特別公課即高達數千 

萬 ，其對企業存續及經營權之干預程度絕對不下於租稅。法 

律保留下之規範密度不應該因為財政工具類別之差異而有如 

此天差地別之距離。為避免特別公課之濫用，特別公課之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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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 對 象 、費基及費率標準，在規範密度之要求上至少亦應有 

所 提 升 ，方符合法律保留原則。

(三）對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5 項規定之檢討

廢棄物清理法第16條 第 5 項 規 定 ：「第一項之費率， 

由中央主管機關所設之資源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依材質、容 

積 、重 量 、對環境之影響、再利用價值、回收清除處理成本、 

回收清除處理率、稽徵成本、基金財務狀況、回收獎勵金數 

額及其他相關因素審議，並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；資源 

回收費率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在 

上開授權母法之授權下，主管機關得制定「物品及容器回收 

清除處理費費率」。主管機關乃於9 3年 1 2月 3 1 曰環署廢字 

第 0930097607C 號 公 告 「物品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」 

( 自 9 4年 1 月 1 日 起 實 施 ） ，明 定 「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 

使 用 P V C材 質 者 ，費率加重3 0 % ，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 

量 ，作為繳費計算方式。後 於 9 6年 4 月 1 4 日環署基字第 

0960027780號公告「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」及 9 6年 6 月 

2 0 日環署基字第0960044760號 公 告 （自9 7年 1 月 1 日起 

實施） ，明 定 「容器瓶身以外之附件使用P V C材 質 者 ，費率 

加 重 100%，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，作為繳費計算方式。」

由於上開授權母法在徵收費率之決定上，僅有籠統、概 

括 之 授 權 ，欠缺充分之明確性，使得主管機關在徵收費率之 

決定上享有過度寬廣之裁量空間。加上又缺乏有效之民主監 

督 機 制 ，才導致主管機關在費率形成上，不僅可以涵蓋與課 

徵對象有實質關聯性之法定任務履行所需要之財政支出，更 

可 能 在 「其他因素」之項下將其他一般財政需求「偷渡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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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率之形成上。也由於在上述籠統、概括之授權下，主管機 

關方可能自行透過裁量，以政策誘導為名濫用費率，任意遂 

行 其 「寓禁於徵」之 政 策 。其 次 ，更為嚴重的是，上開授權 

母法之規定僅對費率之計算有籠統、概括之授權，對 於 「費 

基 」應如何認定，則根本並無任何實質之規定。這才導致主 

管機關有後續所分析之濫用誘導性費率之工具，課予業者違 

反負擔平等及比例原則之應繳費用之可能。申言之，正是因 

為上開授權母法對於「費基」這個特別公課之重要事項漏未 

規 定 ，形同空白授權，方才導致主管機關有後續所分析以擬 

制之方式認定費基之可能。

綜 上 所 述 ，上開授權母法之規定已抵觸了法律保留原 

則 ，並達背授權明確性之原則。

(四）欠缺有效之民主監督機制而導致系爭特別公課民主正當 

性之不足

1 、德國釋憲實務之要求：強化民主正當性之監督機制

除了在實體法上強化特別公課之之容許性要件，以 

落實司法監督控制之外，為了防止特別公課之濫用，德 

國聯邦憲法法院進一步提出強化民主監督之程序機制， 

以彌補特別公課在民主正當性上之不足：

( 1 ) 立法者負有定期審查及改善之義務

依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，特別公課特殊正當化 

的要求並不僅僅在立法者建立特別公課之立法時點必須 

存 在 ，毋寧更應確保在後續實施之長期時間中，特別公 

課之繼續課徵始終仍須符合憲法特殊正當化的要求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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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立法者必 須定期 持續地 審查 ，是否特別公課仍應維 

持 ，或是基於情事變更，尤其是財政目的或其他目的達 

成而有廢止或調整、變更之必要，亦即立法者負有定期 

審查及調整之義務9  10。因此即使是曾被聯邦蕙法法院肯認 

為合憲之特別公課，若因情事變更而無續行之必要時， 

若立法者卻未於事後充分檢討，該特別公課亦得於另案 

被宣告為違憲1(1。

( 2 ) 充 分 之 資 訊 揭 露 義 務 （Haushaltsrechliche 

Dokumentationspf1ichten)

如 前 所 述 ，特別公課之設立嚴重危害議會及公眾對 

於政府整體財政收支狀況之監督。有 鑑 於 此 ，憲法法院 

在老年照護公課一案中特別提出，立法者之審查與調整 

義務必須藉由資訊揭露義務予以補充。蓋藉由要求特別 

公課必須對於議會及公眾完整的揭露資訊，方足以確保 

民主之有效監督11。

2.現 行 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欠缺有效民主監督及其衍 

生之瑕疵

我國特別公課之法制繼受自德國，但卻一直欠缺上 

述有效之民主監督機制，不僅無法充分反應國家整體財 

政 收 支 狀 況 ，後續運用更是淪為主管機關之小金庫而弊 

端 叢 生 。進而在浮濫使用後，主管機關又得以特別公課 

收支不足為理由，假借各種名義隨意調高負擔，增加義 

務人額外不必要之負擔。凡此種種均是我國特別公課制

9 BVerfGE 55, 274 (308).
10 BVerfGE 82, 159..
" BVerfGE 108, 186 (218) undLS 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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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欠缺強力有效民主監督之結果。本案聲請釋憲之標的 

亦是如此。以下將作進一步說明：

( 1 )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分 設 「信託基金」及 「非營業

基金」違反預算法規定且長期未為改善

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負責回 

收 、清 除 、處理物品或其包裝、容器等責任業者應繳納 

回收清除處理費，作 為 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 ，屬於預 

算法第四條規定之特種基金。特種基金係指歲入供特殊 

用 途 者 ，按 其 性 質 區 分 ，計有營業基金、債 務 基 金 、信 

託 基 金 、作 業 基 金 、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晝基金等六 

類 。而依預算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，上 開 「資 

源回收管理基金」之 設 立 ，係政府依法律向業者徵收之 

回收清除處理費用，並經指定特定用途明確規範作為該 

基 金 之 財 源 ，故其性質上應 屬 於 「特別收入基金 i 。惟 

現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卻是按一定比例分設「信託基金」 

及 「非營業基金」，並自民國八十八年起正式編列預算； 

前 者 （信託基金）係支付經稽核認證之回收清除處理補 

貼 ，後 者 （非營業基金）則支付其他與資源回收相關費 

用 ，使 得 整 體 的 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一 部 分 為 「信託 

基金」 ，但另一 部 分 則 為 「非營業基金」 。上述作法與 

預算法顯然有所牴觸。在監察院於民國九十二年八月提 

出 「中央政府所屬非營業循環基金之總體檢調查報告」 

中亦指出：「資源回收基金之法定收支運用性質並非『預 

算法』所定之信託基金，而應為特別收入基金當無疑義， 

是以將資源回收基金分為信託與非營業兩類，不僅作業 

劃分缺乏法源依據，除徒然導致基金運作全貌與財務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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況遭到分割，及資金統籌運用效益受到限制外，與 『預 

算法』有關特種基金之定義更有牴觸… 。行政院環境保 

護署允應依法定程序，修正所執行不合法令規定之附帶 

決 議 事 項 ，就所主管資源回收基金分列為信託基金與非 

營業基金之現象予以整合，方為合宜。」惟迄今為止， 

上述基金違反預算法之瑕疵卻仍持續多年而仍並無改

正 °

( 2 )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分 設 「信託基金」及 「非營業 

基金」造成之實質弊端

在 「資源回收管理基金」分 設 「信託基金」及 「非 

營業基金」之運用方式下，造成系爭特別公課無法有效 

地發揮整體效益，且難以洞察其收支之平衡狀況。例如 

儘管信託基金已累計相當多賸餘，但在非營業基金部分 

如對補助資源再生廠與獎勵資源回收系統經費有所不足 

時 ，卻 無 法 流 用 ，使基金之資源未能發揮整體效益。而 

主管機關卻又得一再藉口非營業基金部分之收支不平 

衡 ，並以現有收費不足以充分因應非營業基金部分之用 

途為由一再調高費率，加重責任業者額外不必要之財產 

上 負 擔 。

以上的說明在顯示出，我國引進德國法制下特別公 

課 ，但並未如同德國釋憲者課予立法者有更強之定期檢討 

及改善義務，也並未強化後續之資訊揭露義務。此外釋憲 

聲請書後續分析之環保署濫用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機 

制違反負擔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問題，其實也是與現行

26



特別公課法制整體上欠缺有效之民主監督機制有關。在過 

去大法官解釋承認國家可以課徵特別公課之後，懇請大法 

官利用本案釋蕙之良機，修補現行特別公課法制民主監督 

機制之不足。

(貳）釋憲標的之法規命令逾越母法之授權

退 一步言，即使不認為上開授權母法已抵觸了法律保留原 

則 ，或至少違背授權明確性之原則，系爭法規命令亦明顯逾越了 

母法之授權。理 由 如 下 ：

一 、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1 6條 第 5 項規定之授權，費率應具體考 

量 「材 質 、容 積 、重 量 、對環境之影響、再利用價值、回收清 

除處理成本、回收清除處理率、稽徵成本、基金財務狀況、回 

收獎勵金數額及其他相關因素」以為決定。上開法規命令以「費 

率加重 100%」及 「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」之 方 式 ，使 

業者承擔與其實質上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不成比例之特別公 

課 ，業已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。蓋首先由上開授權母法規定以 

觀 ，其並未有授權主管機關得以「擬制費基」作為計算應繳費 

用之方式。

二 、 其 次 ，上開授權母法之規定原本就不禁止食品容器在瓶蓋内 

墊附件上使用 PVC材 質 ，其自無授權主管機關可以透過擬制費 

基之方式，以課徵不成比例之特別公課達到間接強制地促使責 

任業者改變生產材質之目的，亦 即 「寓禁於徵」目的之意思。 

就此上開法規命令業已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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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參）聲請釋憲標的之法規命令違反負擔平等原則

本案課徵之特別公課即使符合上述抽象之容許性要件，並不 

代表其實質内容合憲。蓋上述抽象之容許性要件，在功能上主要 

是在處理國家可否對特定群體課徵特別公課之抽象容許性問題。 

即使答案是肯定的，其實質内容仍必須進一步符合憲法上基本權 

限制之界限及法治國下一般法律原則。從法釋義學之角度說明， 

這就有如行政機關採取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之行為形式雖具有容 

許 性 ，但並不代表其實質内容就一定合法一樣。

一 、貴任業者之選擇違反負擔平等原則

(一 ）從系爭容器之肇因者以觀

主管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5條 第 2 項授權制定「應 

負回收、清 除 、處理責任之業者範圍」。在上開法規命令下， 

係 以 「食品製造業者」為責任業者，並對其課徵特別公課。

查本案聲請人為「食品製造業者」 ，其玻璃容器、鋁製 

瓶蓋及内墊則由上游廠商製造後供其使用，最終則販賣給消 

費 者 。從環境法制之基本建制原則「肇因者原則」以 觀 ，從 

零組件之生產到完成品之生產、販賣到終端消費，每一個環 

'節對環境危害均有部分之社會責任。上開法規命令僅以其中 

一個環節之「容器商品製造業者」為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 

課 徵 對 象 ，違反負擔平等原則。

況且在立法當時，國際先進國家亦與本案聲請者使用相 

同之技術，甚至迄今為止，在内墊加入少許之 P V C材 質 ，以 

確保瓶身與瓶蓋之接合程度，仍是國際通用之技術。本案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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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人只是銷售商，本身並非瓶蓋之製造商。在整個生產、銷 

售及消費之環節中，只是單純使用製造商依當時國際通用技 

術所提供之瓶蓋，為何必須完全承擔所有之肇因者責任。上 

開法規命令責由本案聲請人負擔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，違 

反負擔平等原則。

(二 ）從 抑 制 PVC材質之使用目的以觀

其 次 ，姑且不論系爭特別公課得否以抑制 PVC材質之使 

用為其管制目的，也姑且不論主管機關對 PVC材質之使用對 

環境之影響是否建立在錯誤之評估基礎上，若純粹從抑制PVC 

材質使用之管制目的以觀，則針對 PVC原料之製造業者採取 

就源扣繳之方式，毋寧比系爭規定僅選擇性地針對有使用PVC 

材質容器之責任業者課徵特別公課，更見功效。在 民 國 107 

年 1 月 1 9 日環保署召開「容器清除處理費費率修正草案」之 

公 聽 會 ，即有業者提出相關建議。就此環保署的回應是「原 

料生產業者所產出之原料，使用在目前公告應回收容器項目 

比率很低(經評估 不 到 1 0 % )，故就源課費會影響許多非屬列 

管之業者，故目前課費未就源課費。」（參見附件三最末頁）

由以上環保署說明可以得知，按目前市面上使用 PVC材 

質之產品種類十分眾多，在法令並未禁用 PVC材質之背景 

下 ，系爭規定僅選擇性地挑選有使用PVC材質容器之責任業 

者課徵系爭特別公課，而且不論其使用含量是如何地微小， 

一律課以不成比例（見後續之說明）之高額特別公課。反之 

對於使用更高比例，甚至全部使用 PVC材 質 之 產 品 （例如使 

用 PVC材質製作之輸水管、醫療食鹽水袋、電線外皮、光纖 

外 皮 、塑 膠 鞋 、手 套 、玩 具 、動漫公仔等多項 PVC產品）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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卻反而未將之列為課徵系爭特別公課之對象。這更可以證明 

系爭法規命令之區別對待實明顯違反事物本質而欠缺正當合 

理 之 理 由 。

又查金屬瓶蓋 PVC内墊進入回收處理體系，經高溫 

1000°C 以上熱熔後，不會產生戴奥辛，並無對環境嚴重汙染 

之 虞 （見附件四） ，卻必須負擔高額近乎懲罰性之費率。反 

之許多使用更高比例，甚至全部使用 PVC材質之產品卻不用 

承擔此一負擔，更可以證明系爭法規命令之區別對待實明顯 

違反事物本質而欠缺正當合理之理由。

最後必須強調的是，由於特別公課使得義務人在租稅負 

擔之外額外承擔特殊之公法上金錢負擔，具有高度破壞負擔 

平等之嫌疑，故在德國釋憲實務上均採取較為嚴格之司法審 

查 。故本案在司法審查密度上，大法官亦應調整向來對特別 

公課過於寬鬆之司法審查態度，以建立符合憲法精神之財政 

蕙 法 ，併 此 敘 明 。

二 、課徵標準違反負擔平等原則

在 本 案 中 ，被認定屬於容器附件之瓶蓋，若進一步拆解，其 

實包括有鋁蓋本體、紙及淋膜等成分。按淋膜之功能在於增加瓶 

蓋與瓶身之密合，防止内容液滲漏及内容液品質安全、穩 定 。在 

傳統技術上為增強淋膜的凝固，會在材質當中加入「氯」之成分 

( 「氯」並非淋膜之唯一材質） 。經環保署採用「螺旋鋁蓋内墊 

經紅外線光譜分析及焰色法檢測」透過光譜比對及燃燒的方式， 

判斷該淋膜含有「氯」之 成 分 ，並因此認定容器附件之瓶蓋有使 

用 PVC材 質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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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說明的是，即使是在作為容器附件之瓶蓋之内墊，其中所 

含有之 PVC材 質 ，亦僅佔瓶蓋内墊整體之微量比例而已，更別說 

在整個容器及附件總重量中其所佔之比例更是微乎其微。上開法 

規命令之計算公式是將容器附件含有PVC材質之成分者，不 論 PVC 

實際上在整個附件中之成分為多少，也不管在整體「容器與附件 

之總重量」中之具體比例為多少，一 律 以 「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」 

(費基）乘 以 「原先容器材質（例如玻璃或其他材質）之費率加 

重 100%」 （費率）之方式予以計算。

在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下，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高低區別對 

待之標準其實可以分成兩個步驟：

1 、 首先是看容器之附件是否含有PVC材 質 。

2 、 若 是肯定，則計算出容器加上附件之總重量，再依據容器原本 

材質之費率（例如本案聲請人使用之容器為玻璃）加 重 100 %。

若只從形式上觀察，上開規定是直接將原本材質（例如玻璃） 

之費率加重10 0 %，亦即加重為兩倍。但如果比照租稅法上應納稅 

額 之 計 算 ，係由稅基乘以稅率而得出。上述規定毋寧可以分解將 

成 「費基」與 「費率」兩個部分，實質上仔細剖析，這等於是一 

律 將 「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擬制為兩倍」之方式來認定費基，再 

乘 上 「容器原本材質」之 費 率 。

以下將以9 7年 至 100年間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之費率，作 

成一個比較圖表，以清楚地呈現出業者使用各種不同材質作為容 

器本體，或附件含有 PVC材 質 時 ，應繳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

費之高低變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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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例

材 質

瓶 身 重 量 附 件 重 量 (g ) 總 重 量
回 收 費

業 者 (g ) 標 籤 瓶 蓋 内 塾 (g )

玻璃 381
1.8 1.4 0.8

385 0.5968
4

塑膠容器（PET)
0 1 0

30 0. 347429
1

A 業者 塑膠容器（PVC) 29
0 1 0

30 0.4614
1

B 業者
玻璃

381
1.8 1.4 0.8

385 1.1935
附件使用PVC 4

塑膠容器（PET) 0 1 0

附件使用PVC
29

1
30 0. 6948

塑膠容器（PVC) 0 1 0

附件使用PVC
29

1
30 0.9228

【表 1 :相同容量不同容器之廢棄物清除處理回收費】

1 、依據上開比較表，假 設 A 業者產品使用完全以PVC材質作成之 

容 器 ，而 B 業 者 （以本案聲請人之產品為藍本）產品使用之容 

器本體則為玻璃瓶，僅在容器附件中之瓶蓋内墊中含有微量之 

PVC材 質 。以上兩個容器在容量上則完全相同，均 為 600 c c。 

依據上開法規命令之費率計算公式，由於玻璃瓶容器之重量遠 

超過完全使用 PVC材質之容器，故依據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之公 

式計算後，B 業者要繳交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將會比A 業 

者高出一倍不止（ 1.1935 : 0 . 4 6 1 4 )。若更精準地以兩者所含有 

之 PVC材質相比較，B 業者在其附件4g 中僅含有0. 8g 之 PVC 

(恰正如本案聲請人附件中含有之PVC之重量為0. 8g )，反之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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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業者卻是使用重量高達29g 之 PVC。兩者含有之 PVC重量差 

距 達 3 6倍有餘，但 B 業者卻必須繳納比 A 業者高出一倍不止之 

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。

2 、承 上 例 ，假 設 C 業者產品使用之容器本體亦為玻璃瓶，但容量 

只 有 300 c c，亦同樣使用 PVC材質作成瓶蓋内墊，而 PVC材質 

使用量與上例之 B 業者完全相同。但由於其容器本體玻璃瓶重 

量比起上例之 B 業者容器本體玻璃瓶重量要輕許多，依據上開 

法規命令規定之加成公式計算後，C 業者要繳交之廢棄物回收 

清除處理費仍會比 B 業者少。更誇張的是，若 C 業者瓶蓋内墊 

使用更高含量之 PVC材 質 ，甚至使用百分之百之 PVC材 質 。結 

果祖JS相 同 。

材 質 容 量

瓶 身 重 量 附 件 重 量 總 重 量

回 收 費 業 者

(g ) 標籤 瓶 蓋 内 墊 (g )

600CC 381

1.8 1.4 0.8

385 1.1935

B 業者

玻璃 4 (同上）

附件使用PVC
300CC 240

0.8 1.4 0.8

243 0.7533 C 業者
3

【表 2 :附件使用 PVC内墊重量相同容量不同之廢棄物清除處理回收費】

由以上例子之對照與必較，可明顯地看出上開法規命令規定 

決定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高低之區別對待標準明顯違背負擔平 

等 原 則 ，理 由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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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由徵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之體系正義以觀，其費用 

之決定基本上是建立在「肇因者原則」之 上 。亦即應繳納之費用 

之 高 低 ，原則上必須考量業者使用之材質對於環境之污染危害程 

度加以決定。

在前述例子1 ，A 業者產生之環境污染危害程度顯然遠大於B 

業者數十倍不止，但 B 業者卻必須繳納遠高於A 業者之廢棄物回 

收清除處理費。這等於是要產生環境外部成本低的業者吸收產生 

環境外部成本高者之環境外部成本，嚴重違反徵收廢棄物回收清 

除處理費之體系正義，卻又提不出如此區別對待之正當化理由。

在前述例子2 ，C 業者產生之環境外部成本與B 業者相同（甚 

至也可能更高） ，但 B 業者還是必須繳納遠高於C 業者數倍之廢 

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。這也嚴重違反徵收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 

之體系正義，卻又提不出如此區別對待之正當化理由。

其次從行為誘導之管制性目的以觀，也可以看出依據上開法 

規命令規定之區別對待標準明顯違背事理。

由前述例子1 可以看出，假 設 A 業者之容器使用完全屬於PVC 

材質之容器，而 B 業者使用玻璃瓶材質之容器，其在瓶蓋内整加 

入含量極微之 PVC材 質 ，則僅是為了防止内容液滲漏及内容液品 

質安全、穩 定 ，強化瓶蓋與瓶身之密合而為之必要措施。即使是 

在大多數歐美國家，亦多是使用這種技術，其更並未被歐美國家 

禁止使用。但是其符合國際安全技術之行為，卻因玻璃瓶身本體 

之重量遠超過使用 PVC材質之容器或物品，依據上開法規命令規 

定之加成公式計算後，反而必須繳納遠高於A 業者一倍以上之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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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，等於形同受到變相之嚴厲處罰。故上開法 

規命令規定之區別對待之標準與其所要追求之行為誘導之管制性 

目的根本是南轅北轍，背道而馳。這當然也明顯違反負擔平等原 

則 。

由前述例子2 可以進一步看出，在上述法規命令規定之區別 

對待標準下，決定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之高低之關鍵並不是業 

者在附件使用了多少含量之 PVC，而是究竟容器本身有多重。亦即 

容器本身越重，在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之區別對待標準下，必須繳 

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就越高。反 之 ，容器本身越輕，必須 

繳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就越低。故在此範圍内，上開法規 

命令規定之區別對待之標準與其所要追求之行為誘導之管制性目 

的根本欠缺實質關聯，上開法規命令區別對待之標準明顯違背事 

理 。

以下舉一個真實例子說明。以感冒藥水製造業者為例，其與 

本案聲請人相同，也使用玻璃瓶身作為容器。另外為了確保瓶蓋 

與瓶身之密合，防止感冒藥水滲漏並確保其品質穩定，其在瓶蓋 

内墊也使用 PVC材 質 。但是感冒藥水製造業者目前並未因為上開 

計算公式而改變其使用 PVC材質之方式。這個關鍵在於感冒藥水 

製造業者使用之玻璃容器之容量及重量，比起本案聲請人產品（部 

分產品容量達600 C C，重量達到3 8 1公克）所使用之玻璃容器要 

輕 上 許 多 ，故該類產品業者必須整體負擔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 

費比本案聲請人低很多，故其基於技術安全穩定之考量，迄今並 

未改變其瓶蓋内墊之成分與技術。這也充分證明在上開法規命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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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下 ，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高低區別對待之標準毋寧是將重 

點錯誤地放在容器本身重量，明顯違背事理。

(肆）聲請釋憲標的之法規命令違反比例原則

按立法者有意以課徵特別公課為手段，藉由增加業者金錢負 

擔 ，以達到引導業者改變或減少其製造PVC材質之目的，依據大 

法官向來之解釋，已涉及到對財產權之限制。

此外立法者有意以課徵特別公課為手段，藉由增加業者金錢 

負 擔 ，以達到引導業者改變或減少其製造PVC材質之目的，明顯 

具有干預職業自由之意圖，當然也構成職業自由的干預。大法官 

解釋參照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來的「三階理論」 ，將對職業 

自由干預之程度區分為三個等級。本案針對業者容器採用PVC材 

質或含有 PVC成分之職業執行行為，課徵特別公課，並未就職業 

選擇自由附加客觀或主觀條件之限制，故性質上屬於針對職業執 

行活動自由之干預。不過三階理論之三個等級劃分，並非絕對性， 

而僅是相對性之劃分。仍須視具體案情決定審查密度。

在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下，環保署將容器附件含有PVC材質之 

成 分 者 ，不論 PVC實際上在整個附件中之成分為多少，也不管在 

整 體 「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」中之具體比例為多少，一 律 以 「容 

器與附件之總重量」 （費基）乘 以 「原先容器材質（例如玻璃或 

其他材質）之費率加重100%」 （費率）之方式予以計算。

在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下，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高低區別對 

待之標準其實可以分成兩個步驟：

1 、首先是看容器之附件是否含有PVC材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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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若 是 肯 定 ，則計算出容器加上附件之總重量，再依據容器原本 

材質之費率（例如本案聲請人使用之容器為玻璃）加 重 100%。

若只從形式上觀 察 ，上開規定是直接將原本材質（例如玻璃） 

之費率加重10 0 %，亦即加重為兩倍。但如果比照租稅法上應納稅 

額 之 計 算 ，係由稅基乘以稅率而得出。上述規定毋寧可以分解將 

成 「費基」與 「費率」兩個部分，實質上仔細剖析，這等於是一 

律 將 「容器與附件之總重量擬制為兩倍」之方式來認定費基，再 

乘 上 「容器原本材質」之 費 率 。

上開法規命令為達到促使業者減少使用PVC材質之目的，透 

過特別公課所具有誘導管制之形成作用（Gestaltungswirkung) ， 

以促使業者改變在容器附件使用PVC材質之職業執行活動。

由前述例子2 之說明可以看出，決定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 

之高低之關鍵並不是業者在附件使用了多少含量之PVC，而是究竟 

容器本身有多重。亦即容器本身越重，在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之區 

別對待標準下，必須繳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就越高。反 之 ， 

容器本身越輕，必須繳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就越低。因此 

PVC含量相同之瓶蓋内墊，會隨著其使用玻璃瓶容器之重量而影響 

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之高低。這樣的計算方式將使得「容器本 

身重量」成為影響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高低最重要之關鍵基 

準 ，並不符合干預財產權及職業執行自由應遵守之比例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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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適合性原則

適合性原則係指法規制訂者採取之手段依據法規制訂時之合 

理 預 測 ，必須有助於目的之達成。上開法規命令之計算方式違反 

適合性原則，理 由 如 下 ：

按上開法規命令之立法目的，係為促進 PVC材質減量化及環 

保化之目標，故採取經濟誘因方式，引導責任業者減少使用P V C材

質 。

然而由前述例子1 可以看出，假 設 A 業者之容器使用完全屬 

於 PVC材 質 （或其他有害環境之材質，例 如 PET材質）之 容 器 ， 

而本案聲請人使用玻璃瓶材質之容器，其在瓶蓋内墊加入含量極 

微 之 PVC材 質 ，則僅是為了防止内容液滲漏及内容液品質安全、 

穩 定 ，強化瓶蓋與瓶身之密合而為之必要措施。即使是在大多數 

歐美國家，亦多是使用這種技術，其更並未被歐美國家禁止使用。 

但是其符合國際安全技術之行為，卻因玻璃瓶身本體之重量遠超 

過使用 PVC材質之容器或物品，依據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之加成公 

式計算後，反而必須繳納遠高於A 業者數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

理 費 ，等於形同受到變相之嚴厲處罰。故上開法規命令規定之區 

別對待之標準，針對僅使用微量 PVC材質之業者，課予比完全使 

用與 PVC材質之業者高出數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，與其所 

要追求之行為誘導之管制性目的根本是南轅北轍，背道而馳。

其 次 ，上開規定之計算公式實際上因並未考量各個不同業者 

之營業及技術狀況，除了課徵業者顯不合理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

理 費 外 ，實際上也並未能充分發揮引導之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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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再舉兩個實務上真實例子予以說明。如 前 所 述 ，感冒藥 

水製造業者也使用玻璃瓶身作為容器。另外為了確保瓶蓋與瓶身 

之 密 合 ，防止感冒藥水滲漏並確保其品質穩定，其在瓶蓋内墊也 

使 用 PVC材 質 。但是感冒藥水製造業者目前並未因為上開計算公 

式而改變其使用 PVC材質之方式。這個關鍵在於感冒藥水製造業 

者使用之玻璃容器之容量及重量，比起本案聲請人產品（部分產 

品容量達600 C C，重量達到38 1公克）所使用之玻璃容器要輕上 

許 多 ，故該類產品業者必須整體負擔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比 

本案聲請人低很 多 ，故其基於技術安全穩定之考量，迄今並未改 

變其瓶蓋内墊之成分與技術。

其 次 ，與本案聲請人同為使用玻璃容器之花瓜、醬菜等罐頭 

業 者 ，為 了 確 保 「爪蓋」與瓶身之密合，.防止滲漏並確保其品質 

安全與穩定，其 在 「爪蓋」内墊也使用 PVC材 質 。不 過 由 於 「爪 

蓋」内墊使用其他材質替代PVC之技術尚未完全成熟，故迄今並 

未改變其瓶蓋内墊之成分與技術。

二 、必要性原則

必要性原則，係指在有多種能相同有效地達成目的之手段可 

供 選擇時，應選擇對人民權利干預最少者。上開法規命令之計算 

方式違反必要性原則，理 由 如 下 ：

上開法規命令之立法目的，係為促進 PVC材質減量化及環保 

化之目標，故採取經濟誘因方式，引導責任業者減少使用PVC材 

質 。在此尚有可以考量之替代方案是：對於完全使用 PVC材質或 

以 PVC材質為主要成分者提高費率。亦即針對現在真正因使用PVC 

材質造成環境嚴重污染者課予更高之費率，而不是對瓶蓋内墊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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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已使用微量 PVC材質者課予不成比例之高額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

理 費 。蓋唯有如此才能促使PVC材質真正比較大幅度地減量。至 

於瓶蓋内墊使用微量 PVC材質者，則可另實施替代方案如下：「容 

器瓶身以外之附件與容器之費率分開計費」 。亦即針對特定產品 

之瓶蓋内墊材質含有 PVC成 分 者 ，依 據 PVC材質之費率計算。除 

了將瓶蓋依據材質分解成數等分並分別依據不同材質計算費用之 

外 ，必要時也可以基於程序簡化之考量，將瓶蓋内墊或是甚至將 

瓶蓋全部視為使用 PVC材 質 。接下來只要計算出「瓶蓋内墊」或 

是 甚 至 「瓶蓋含内墊」佔 「容器及附件總重量」之比例即可計算 

出 其 「總單位數」 （例如以公斤為單位）作 為 費 基 ，再 乘 以 「使 

用 PVC材質之費率」即可得出附件應繳納費用。如 此 一 來 ，對瓶 

蓋内墊使用微量 PVC材質之業者財產權及職業執行自由之干預較 

為 溫 和 。其一方面仍可以依據肇因者原則使業者負擔環境外部成 

本 ，相同有效地達成滿足財政收入之目的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於 

僅使用微量之 PVC材質之業者或是其他努力逐步地減少PVC材質 

使用量之其他業者，相對應地徵收較少之特別公課，給予適度合 

理之區別對待，在誘導管制之目的達成上毋寧更為有效。

最後要補充說明的是，採取附件與容器分開計算之替代方 

案 ，只要透過技術上簡化，在實際操作與後續計算上，其實並不 

需要耗費極為巨大之行政成本。主管機關以程序簡化為理由，採 

取現行計算方式，實屬簡化過度。蓋現行計算方式雖節省了一些 

分開計算之程序成本，但如前所述，卻使得業者負擔與其造成之 

污染危害顯然不成比例之費用。故尚不得以程序簡化作為否定上 

述替代方案相同有效性之充分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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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狹義比例原則

上開法規命令採取之計算方式，針對容器附件使用微量之PVC 

材 質 者 ，課予異常高額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，對業者所造成 

之金錢負擔與職業執行自由之限制與所促進之利益顯失均衡，已 

違反狹義比例原則，理 由 如 下 ：

本案聲請人僅在容器附件使用微量之PVC材 質 ，對環境實際 

上危害程度，相對於目前市面上完全使用 PVC材 質 之 業 者 ，例如 

水 管 、食鹽水軟袋，有如九牛之一毛。但是主管機關為達到其政 

策 目 的 ，卻使本案聲請人必須負擔遠比完全使用 PVC材質之業者 

高出許多之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費，顯不成比例。況且金屬瓶蓋 

PVC内墊目前進入回收處理體系，經 高 溫 1000°C 以上熱熔後，不 

會產生戴奥辛，並無對環境嚴重汙染之虞（見附件四） ，相對一 

般 PVC材質進入回收處理體系會產生污染而言，卻必須負擔高額 

近乎懲罰性之費率，實屬不成比例。

司法院釋字第5 7 5 號解釋略謂:：「當事人就職缺之期待，縱 

不能盡如其意，相對於回復戶警分立制度之重要性與必要性，其 

所受之不利影響，或屬輕微，或為尊重當事人個人意願之結果， 

並未逾越期待可能性之範圍，與法治國家比例原則之要求，尚屬 

相 符 。」依據上開解釋，法規不可對人民權利造成違反期待可能 

性之過度侵害，否則即違反狹義比例原則。上開法規命令之立法 

目的，係為促進 PVC材質減量化及環保化之目標，故採取經濟誘 

因方式，引導責任業者減少使用P V C材 質 。不過在當時之技術水 

準 下 ，是否有可以合理期待業者立即不使用含有P V C材質之黏膜 

之 可 能 ，也應予以充分斟酌考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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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依據上述法規命令制訂當時所開之公聽會記錄，可以發 

現 ，上開計算公式原本是針對減少業者在容器外包裝使用之PVC 

材質之包膜而來（見附件五）因此在制訂當時，並非針對容器瓶 

蓋之内墊含有微量 PVC材 質而設。但由於法規命令規定之範圍過 

廣 ，將容器瓶蓋之内墊僅含有微量 PVC材質之業者也涵蓋在適用 

範 圍 内 。由上述法規命令制訂當時之公聽會記錄，可以發現，本 

案聲請人及類似業者亦根本不知其僅因容器瓶蓋之内墊含有微量 

PVC材 質 ，就必須負擔如此高額近乎懲罰性之費率。

再 者 ，在上述法規命令制訂當時，國際先進國家亦與本案聲 

請者使用相同之技術，甚至迄今為止，在内塾加入少許之 P V C材 

質 ，以確保瓶身與瓶蓋之接合程度，仍是國際通用之技術。故我 

國上游瓶蓋製造商在上述法規命令制訂當時，並未開發出符合生 

產規模及效益之新技術，以不含有 P V C材質之内墊取代傳統内 

墊 。在沒有充分過渡及輔導期間使上游瓶蓋製造商進行技術研發 

及符合生羞規模及效益之量產之情況下，根本不可能期待僅是瓶 

蓋内墊使用者之本案聲請人立即使用其他不含有P V C材質之内 

墊 。故上開法規命令未充分斟酌業者有無立即改用其他材質之期 

待 可 能 性 ，一 律 科 以 「費率加重100 %，再乘以容器與附件之總重 

量」 ，業已違反期待可能性原則，而對業者構成不成比例之過度 

負 擔 。

四 、結論

綜 上 所 述 ，本案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上開各項規範分別違 

憲侵害聲請人之平等權、財產權及職業執行自由，聲請人殊難甘 

服 ，爰提起本件釋憲聲請，如 蒙 鈞 院 宣 告 上 揭 各 項 規 範 違 憲 ， 

則依行政訴訟法第2 7 3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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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 或 命 令 ，經司法院大法官依當事人之聲請解釋為牴觸憲法 

者 ，其聲請人亦得提起再審之訴」 ，聲請人即可據以向管轄行政 

法院提起再審之訴，平 反 冤 屈 ，以 維 權 利 ，實不勝感禱之至。

伍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附 件 一 ：歷審判決影本各乙份。

附 件 二 ：環 保 署 10 7年度業務計晝及預算說明書節錄影本乙份。 

附件三：107年度容器清除處理費費率修正草案公聽會會議記錄影 

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四 ：9 6年度環保署編印資料。

附 件 五 ：9 6年度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費費率草案公聽會會議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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